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质[2017]169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划国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精神，深入推进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在各地上报试点方案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在部分地区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试点工作（以下简称提升行动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目的

　　通过开展提升行动试点，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建设工程五方主体责任，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通过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充分运用市场化、信息化、标准化等手段，促进全国工程质量安全总体水平不断提升。

　　二、试点内容及试点地区

　　（一）监理单位向政府报告质量监理情况试点。

　　通过监理单位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监理情况，充分发挥监理单位在质量控制中的作用，同时创新质量监管方式，提升政府监管效能。

　　试点地区：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宁夏。

　　（二）工程质量保险试点。

　　培育工程质量保险市场，完善工程质量保证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工程质量保险制度，有效落实工程质量责任，防范和化解工程质量风险，切实保证工程质量，保障工程所有权人权益。

　　试点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

　　（三）建立工程质量评价体系试点。

　　通过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自评、相关方互评、质量监督机构监督评价及社会评价等，形成对工程项目、企业主体直至区域整体的质量评价，同时可将评价结果与质量诚信体系、考核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等挂钩，推动各方提高质量意识，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试点地区：河北、辽宁、江苏、安徽、河南、广东、广西。

　　（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试点。

　　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三类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起重机械、安全监管机构及人员等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切实提高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试点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新疆。

　　（五）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试点。

　　全面落实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切实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试点地区：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宁夏。

　　（六）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评估试点。

　　落实新时期建筑方针，建立后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配套管理制度，提升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水平。

　　试点地区：江苏、福建、广西。

　　（七）勘察质量管理信息化试点。

　　通过影像留存、人员设备定位和数据实时上传等信息化监管方式，推动勘察现场、试验室行为和成果的质量管理标准化，切实提升工程勘察质量水平。

　　试点地区：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西、云南、新疆。

　　（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双重预防机制试点。

　　构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技术保障措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和减少一般事故发生。

　　试点地区：北京、辽宁、浙江、山东、河南、广东、广西、贵州。

　　三、试点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试点地区要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制，细化试点方案，制定工作计划，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我部将加强指导监督协调，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鼓励探索创新。各试点地区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积极创新试点方式，推动工程质量安全整体水平提升。对在试点中出现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试点地区要开展跟踪调研，及时掌握进展情况，不断总结完善试点经验。对于实践中发现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以及实施过程中涉及重大政策调整、出现的重大问题等，要及时报我部。

　　（四）加大宣传引导。各试点地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及时总结并宣传提升行动试点工作举措和成果，强化示范带动，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提升行动试点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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